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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 111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2年 2 月 23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館 2 樓會議室（D04-205） 

主席：賴治民院長                                                    紀錄：王昭閔                  

出席人員：羅登源委員、張志成委員(請假)、吳瑞得委員、詹昆衛委員、郭鴻志委員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本院教師申請 112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及本

校「學海系列計畫」甄選作業要點（如附件一）辦理。相關規定如下： 

(一)本次申請案需規劃於 113年 10月 31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屆時未出

國者，視為放棄。 

(二)選送生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 30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三)申請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名，

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補助。 

(四)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校內申請時即須檢附薦送機構同意薦送學校學生赴該機

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之影本。 

(五)申請案需透過學院初審並排序，「學海築夢計畫」最多推薦 2案；「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因屬教育部個案審核，無須排序，惟仍須經學院推薦後始能提送。 

二、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案件如下：  

申請人 計畫名稱 選送學生 實習國家/機構 預計實習期間 

張耿瑞

教授 

日本大學獸醫

學實驗室海外

實習計畫 

農學博三 

范○珊 

日本大学生物資源科

学部獣医学科獣医生

理学研究室 

112 年 6 月 12 日至 112

年 12 月 8日，共六個月 

賴治民

教授 

美國馬專科醫

療實習計畫 

獸醫三 

陳○妙 

美國 

Peterson Smith Equine 

Hospital 

112年 7月 2日至 112年

7月 31日，共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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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案件如下：  

申請人 計畫名稱 選送學生 實習國家/機構 預計實習期間 

賴治民

教授 

澳洲馬專科醫

療實習計畫 

獸醫三 

許○文、 

呂○璇 

澳洲 

REC Equine Specialists 

112 年 7 月 17 日至 112

年 8 月 11日，共 26日 

賴治民

教授 

澳洲小動物專

科醫療實習計

畫 

獸醫三 

楊○佳、 

莊○茨 

澳洲 

Gawler Animal Hospital 

112年 7月 5日至 112年 

8月 6日，共 31日 

四、檢附申請計畫書如附件二。 

決議： 

一、學海築夢計畫申請共兩案，皆予以推薦，排序為張耿瑞教授案排序一，賴治民教授案排

序二。 

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案共兩岸四人，皆予以推薦。 

※ 提案二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本院與泰國瑪希敦 (Mahidol) 大學獸醫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與泰國瑪希敦大學獸醫學院 (faculty of veterinary science, Mahidol University) 為

雙方互利，擬於特定類型與範圍內達成交流合作協議。檢附協議書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經討論後進行名稱之對等修訂，簡寫名稱修訂為 NCYUVM，其餘照案通過。 

 

※ 提案三                                             提案單位：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與設置規劃書修正，提請追

認。 

說明： 

三、有關本中心擬申請改制乙案，本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前經 111 年 1 月 17 日獸醫學院

111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提送 112 年 2月 21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會議，為以下修正後通過。 

人事室修正意見 院務會議通過規定 說明 

四、本中心得聘兼任獸醫師

若干名，由獸醫學院院長薦

請校長聘兼之，以協助及辦

理執行本中心各項工作。 

四、本中心於不占員額下得置

兼任研究員（教授）、副研究員

（副教授）、助理研究員（助理

教授）、研究助理（講師）及兼

研究人員之進用，依據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

施要點辦理，爰予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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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修正意見 院務會議通過規定 說明 

任獸醫師若干名，由獸醫學院

院長就獸醫學系專兼任教師、

職員薦請校長聘兼之，以協助

及辦理執行本中心各項工作。 

除。 

五、本中心視業務需求得僱

用專案獸醫師、專案工作人

員或臨時工作人員等若干

名，所需經費由本中心收入

支應。 

五、本中心依業務得置編制獸

醫師或中心相關業務人員若干

名，由本校總員額中調配，以協

助推動醫療相關業務。本中心

視業務需求得僱用專案獸醫

師、專案工作人員或臨時工作

人員等若干名，所需經費由本

中心收入支應。 

刪除編制內獸醫師或

相關業務人員。 

二、依人事室修正意見，檢附修正後之「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

置要點修正草案（含對照表）」（附件四）、「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置

規劃書」（附件五），擬提送本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經討論後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時 

 


